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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认定暂行

办法》（2013年2月20日商务部、国务院
台湾事务办公室公告第12号）第三条 商
务部会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台湾事务
办公室负责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
认定和管理工作。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

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
进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
拟设立的外资企业合同章程，
经营主体的身份证明材料原件
审核。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确
认或不予行政确认决定，法定
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确认的
下发批复。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5.办理许可过程中，索取或者收

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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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

例》（2004年9月3日国务院令第416号，
2019年3月2日修订）第十七条 出口货物
发货人可以向海关、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及其地方分会（以下简称签证机
构），申请领取出口货物原产地证书。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和决定责任：签证机

构接受出口货物发货人的申请

后，应当按照规定审查确定出口

货物的原产地，签发出口货物原

产地证书。对不属于原产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出口货物，应

当拒绝签发出口货物原产地证书

。

3.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确认

书。

4.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和核

查、防止弄虚作假。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确定进出口

货物原产地的工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确认申

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

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

签发的不予签发，或者对不应签

发的予以签发；

3.泄露所知悉的商业秘密的；

4.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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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

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关于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7年1月14日财关税〔2016〕71号）附件3外资研发中

心免税进口科技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研究管理办法 第二

条 资格条件审核（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国税

部门和外资研发中心所在地直属海关（以下简称审核部

门），根据本地情况，制定审核流程和具体办法。研发中

心应按本办法有关要求向其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提交申请

材料。（二）商务主管部门牵头召开审核部门联席会议，

对外资研发中心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按照本办法第

一条所列条件和要求，确定符合免税资格条件的研发中心

名单。（三）经审核，对符合免税资格条件的外资研发中

心，由审核部门以公告形式联合发布，并将名单抄送商务

部（外资司）、财政部（关税司）、海关总署（关税征管

司）、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备案。对不符合

有关规定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根据联席会议的决定出具书

面审核意见，并说明理由。上述公告或审核意见应在审核

部门受理申请之日起45个工作日之内做出。符合免税资格

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可按规定享受

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按照进口科学研究、科技开

发和教学用品免税清单免税进口。

2.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研发机构采

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通知》（2016年11月16日财税〔2016

〕121号）附件1外资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退税资格审核

认定办法 一、资格条件的审核（一）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同

级财政、国税部门（以下简称审核部门），根据本地情

况，制定审核流程和具体办法。研发中心应按本通知有关

要求向其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二）商务

主管部门牵头召开审核部门联席会议，对研发中心上报的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按照本通知正文第二条所列条件和本

审核认定办法要求，确定符合退税资格条件的研发中心名

单。（三）经审核，对符合退税资格条件的研发中心，由

审核部门以公告形式联合发布，并将名单抄送商务部（外

资司）、财政部（税政司）、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

税司）备案。对不符合有关规定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根据

联席会议的决定出具书面审核意见，并说明理由。上述公

告或审核意见应在审核部门受理申请之日起45个工作日之

内作出。（四）审核部门每两年对已获得退税资格的研发

中心进行资格复审。对于不再符合条件的研发中心取消其

享受退税优惠政策的资格。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

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
进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
拟设立的外资企业合同章程，
经营主体的身份证明材料原件
审核。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确
认或不予行政确认决定，法定
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确认的
下发批复。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
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
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
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
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5.办理许可过程中，索取或者
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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